







中大组〔2023〕14号中 山 大 学 文 件



中山大学关于实验动物中心机构改革的通知

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、直属党支部、党工委，校机关各部、处、室，各学院、直属系，各直属单位，各附属医院（单位），产业集团，各有关科研机构：
经研究决定：
一、对目前的实验动物中心、深圳校区实验动物中心进行机构合并重组和资源整合，组建新的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。
二、撤销深圳校区实验动物中心。
三、新组建的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为校级公共服务平台，学校直属单位，正处级建制，内设综合管理办公室、技术服务部、质量控制部、教学培训部、动物生产部、动物实验部、条件保障部等7个部门和广州分中心、深圳分中心等2个分支机构。
四、新组建的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拟设处级岗位3个、管理岗位2个，其中：中心主任岗（正处实职）1个、副主任岗（副处实职）2个、主管岗1个、职员岗1个。中心另设专业技术岗45个，技术工人岗若干。
机构改革后，中山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按照“统筹协调、总量控制”的原则，梳理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责，精准科学设置各岗位，提交人力资源管理处审核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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